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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人社发〔2021〕138 号 

 

 

关于做好我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 

过渡登记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教育局，市直有关单位（学

校）： 

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〈广东

省深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粤

人社规〔2020〕52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《江门市中等职业学校教

师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的通知》（江人社发〔2021〕132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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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的要求，为确保我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顺利

进行，现结合实际情况，就做好我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过

渡登记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过渡范围 

在我市中等职业学校(含中等技术学校、中等师范学校、成

人中等专业学校、职业高中学校）及省、市、县职业教育教研

机构、高等学校举办的中职部（含附设中职班）从事中等职业

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并已取得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或中小学教师

系列职称的在职在岗人员。 

二、过渡内容      

按照国家和省关于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要

求，建立统一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（职务）制度，原来实

行的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职称系列和职业高中教师职称统一并入

新设置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系列。 

    具体过渡对应关系是：原职业高中正高级教师对应正高级

讲师；原中等专业学校高级讲师、职业高中高级教师对应高级

讲师；原中等专业学校讲师、职业高中一级教师对应讲师；原

中等专业学校助理讲师、职业高中二级教师对应助理讲师。 

（一）通过评审或认定取得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或在职

业高中取得中小学教师职称，并聘任到相对应岗位的教师，已

取得的职称按对应关系直接过渡到统一后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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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称层级和名称，现聘任岗位等级不变。 

（二）通过评审或认定取得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或在职

业高中取得中小学教师职称，现未聘任到对应专业技术岗位的

教师，已取得的职称按对应关系直接过渡到统一后的中等职业

学校教师职称层级和名称，现聘任岗位等级不变。其职称层级

和名称仍然有效，待有岗位空缺，可按规定程序竞聘。 

（三）持省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（含通过评审或认定

取得）证书的引进调入人员，纳入本次过渡登记。 

（四）下列人员不需进行过渡登记： 

1．取得非中等职业学校教师（含原职业高中取得的中小学

教师）系列（如档案、图书资料、实验、经济、会计、卫生等

系列）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； 

2．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； 

3．其他不属于过渡登记范围的人员。 

三、过渡程序及要求 

我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，职称过渡工作由学校（单位）

统一组织办理。 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申请职称过渡人员需向学校提出过渡申

请并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（学校或单位核对完

证书并在复印件上加盖“此件与原件相符”的章后应将原件当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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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回给申请过渡人员）。 

（2）人事档案非教育主管部门管理及保存的，需提交人事

档案保存的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原件或复印件（复印件需

加盖人事部门档案管理专用章，并注明“此件与原件相符”字

样）。 

（二）统一填表。由所在学校（单位）对申请过渡人员的

情况认真核查，统一填写《广东省深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

制度改革人员过渡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、《江门市深化中等职业

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过渡人员一览表》（见附件 2）和《江门

市深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过渡人员统计表》（见附

件 3）。 

（三）个人确认。教师本人对学校（单位）填写的《广东

省深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人员过渡登记表》的内

容进行核对，如对过渡登记表中的内容无异议，请在“个人核对

意见”栏签名确认。 

（四）学校（单位）填写意见。《过渡登记表》中“学校（单

位）意见”栏除填写日期和加盖学校（机构）公章外，还需填写

“同意过渡”，并由校长或分管人事工作副校长签名。（按照谁签

名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请签名人员认真核对过渡人员信息是否真

实、准确）。 

（五）存档。经单位审核同意过渡的老师，由学校统一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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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东省深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人员过渡登记

表》存入老师个人档案。 

（六）汇总、报送。学校（单位）需将填好的附件 2、附件

3 上报各市（区）教育局，由各市（区）教育局汇总后报送江门

市教育局。同时应将过渡后职称信息录入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

统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所有学校请于 7 月 20 日前完成所有（含在编与非编）教师

的职称过渡登记工作，并报送附件 2、附件 3 纸质版和电子版到

各市（区）教育局。各市（区）教育局汇总并审核各单位材料，

于 7 月 30 日前上报江门市教育局，由江门市教育局汇总全市材

料报江门市人社局存档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（一）请各学校（单位）把本通知及时向老师公开，并做

好政策宣传解释和业务指导工作，让每位教师熟悉职称过渡登

记要求和报送程序。如有疑问，请及时与江门市教育局人事与

师资管理科联系。 

江门市教育局联系人：易嘉颖  林绮云 

联系电话：3503921  3503974 

（二）除个人及单位审核人签名外，其余内容均打印填写。

表格的结构、字体、字号不予改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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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 广东省深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人员 

过渡登记表 

2.江门市深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过渡

人员一览表 

          3.江门市深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过渡

人员统计表 

4.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职称（职务）过渡

对应表 

5.江门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人员过渡

政策问答 

 

 

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江门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28 日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。 

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2021年 6月 30日印发 


	

	



